限制寄递物品清单

1、锂电池/充电宝/带电设备：需要提供UN38.3+MSDS+ 航空运输条件鉴定书（空运鉴定）等出口资料、≤100Wh、防短路；纯电池航空禁运。

液体/膏体：护肤品、化妆品；单瓶≤100ml、密封防漏、需要提供出口资质+成分表+MSDS+ 航空运输条件鉴定书（空运鉴定）+商检等出口资料、如实申报。

食品/保健品：

- 普通固体食品（饼干/糖果）：质检+标签+CFS+MSDS+空运鉴定等
- 液体饮料/蜂蜜：全项质检+MSDS+空运鉴定+危包证等

- 保健品（片剂/胶囊）：蓝帽子+功效检测+全项质检+空运鉴定等

磁性物品：扬声器、耳机、电机、磁扣、磁吸：需要提供《航空运输条件鉴定书（磁检报告）》+MSDS等出口资料。

各类存疑、无法判定安全性的特殊物品
粉末状、液体状、化工小样、不明颗粒等无法判定安全性的物品，需寄件人出示身份证明+物品安全合规证明；无证明、无法溯源的物品拒收。




